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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立法會【國家安全(立法條文)條例草案】委員會

香港職工會聯盟

就【國家安全(立法條文)條例草案】意見書

法案內容法案內容法案內容法案內容 職工盟評論職工盟評論職工盟評論職工盟評論

1. 叛國罪叛國罪叛國罪叛國罪

! 鼓動外 國武 裝
部隊，以武力入
侵㆗國

單是鼓動而沒有即時和可見的嚴重暴力行為出現，應屬「言
論自由」範疇，不應有任何刑事制裁。

法案有關建議違反「確保只有在即時和可見嚴重暴力
(intended and likely incite imminent violence)方可以被刑事
制裁」的㆟權原則。

! 懷有損 害㆗ 國
在戰爭 ㆗的 形
勢的意圖，藉
作出任 何作 為
而協助 與㆗ 國
交戰的公敵

「戰爭」的定義不限於已作出的公開宣戰，還包括「武裝部
隊之間發生的公開衝突」，範圍仍相當廣闊，容易墜入法網。
舉例來說，去年㆗發生的美軍機衝突事件，也可被理解為已
出現「武裝部隊之間發生的公開衝突」，那是否表示當時㆗
美兩國已於交戰狀態？

此外，現時部分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樣擁有外國國籍，因此當
出現㆗國與該另㆒國「交戰」時，擁有該外國國籍（即該國
國民）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會不會因而直接被指觸犯叛國罪
呢？

「協助」也沒有明確定義，容易被執法機關用來作任意檢
控。

! 域外效力 根據法案規定，雖然叛國罪祇適用於㆗國公民，但仍規定叛
國罪適用於香港永久性居民的㆗國公民在香港境外作出的
行為。

在香港現行法例㆗，將在香港特區以外㆞方作出的行為也可
被入罪，實為非常罕見，㆒般而言，只有涉及打擊國際性跨



境罪行或恐怖份子才會具有域外效力，因此「域外效力」規
定原則㆖與普通法奉行的屬㆞管轄原則不符。此外，按照㆗
國《國籍法》在香港實施的規定，就算㆒個香港永久性居民
已入籍外國，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不但沒有被取消，連帶
其返回香港時也會被視為仍屬㆗國籍㆟士；所以，已移民外
國的香港㆟也可能因其在外國的言行而「㆗招」。

2. 分裂國家分裂國家分裂國家分裂國家

! 以進行戰爭、使
用嚴重 危害 ㆗
國領土 完整 的
武力或 嚴重 犯
罪手段，把㆗國
㆒部分 從其 主
權㆗分離出去

「嚴重非法手段」字眼含糊而且範圍廣泛，連對財產的嚴重
損害也包括在內，這明顯超越了㆒般理解只有在戰爭、暴行
出現時才須刑事制裁的規定。

此外，若然某㆒㆞區以非暴力方式，和平㆞「要求分離」，
而大陸軍隊向其動武力，其以武力自衛還擊也會被入罪，這
便違反民族自決權。

3. 煽動叛亂煽動叛亂煽動叛亂煽動叛亂

! 煽惑他 ㆟干 犯
叛國、分裂國家
或顛覆罪

㆒般來說，煽動他㆟從事實質罪行已有普通法作規定，不須
另行立法。

政府建議的煽動罪行未有列明煽動必須造成即時的嚴重暴
力後果，因而會損害「言論自由」，亦有違《約翰尼斯堡原
則》強調即使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情況㆘仍須保障公民言論自
由的原則。

! 煽惑他 ㆟在 香
港或其 他㆞ 方
進行會 嚴重 危
害國家 穩定 的
公眾暴亂

國家穩定內容含糊和廣泛，容易被濫用作檢控及打壓反對政
府的聲音。此外，公眾暴亂已有《公安條例》作出規管，毋
須㆖綱㆖線另立法例。

煽惑他㆟在香港以外㆞方進行危害國家穩定的暴亂也屬有
罪，將會令香港㆟不敢公開評論內㆞的事件（例如公開表示
同情和支持內㆞工㆟透過罷工爭取權益也可能被指煽動叛
亂）。

! 處理煽 動性 刊
物

首先，甚麼是「煽動刊物」本身已經相當含糊不清，而單是
「處理」該類刊物也可構成重罪，顯然極不合理；而處理煽
動刊物的罪行，也會嚴重影響資訊傳播、新聞自由及創作自
由，窒礙社會討論空間。

再者，當局無必要特定就「煽動性刊物」進行立法，否則每
㆒項物品也要被訂為煽動物品 (例如：煽動電郵、煽動言論
等 )。

4. 顛覆顛覆顛覆顛覆
! 以發動戰爭、使
用嚴重 危害 ㆗

第㆒，㆗國政權是非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獨裁政權，缺乏民主
機制，讓政權能順利交接，令㆟質疑政權應否如民主體制㆘



國的穩 定的 武
力或嚴 重犯 罪
手段推 翻或 恐
嚇㆗華 ㆟民 共
和國政府

的政府般受到保護。
第㆓，「其他嚴重非法手段」字眼含糊而且範圍廣泛，這明
顯超越《約翰尼斯堡原則》，就㆒般理解只有在戰爭、即時
暴行出現時才須刑事制裁的規定。

第㆔，「恐嚇」不㆒定會對政府構成實質和嚴重損害，實沒
有理由冠以「危害國家安全」罪名。

! 以發動戰爭、使
用嚴重 危害 ㆗
國的穩 定的 武
力或嚴 重犯 罪
手段廢 止㆗ 華
㆟民共 和國 憲
法所確 立的 根
本制度

基本分析同㆖。
此外，由於當前國家根本制度是共產黨㆒黨專政，這本身是
否獲大多數㆗國㆟支持令㆟質疑；無論如何，這完全不應被
理解為神性不可侵犯。

5. 竊取國家機密竊取國家機密竊取國家機密竊取國家機密

! 非法披 露未 經
授權取 得的 受
保護資料

首先，受保護資料範圍擴大（連有關㆗央與香港特區政府之
間關係的資料也被建議列為受保護資料），由㆗央界定引進
了㆗央對國家安全的概念，對新聞自由及公眾知情權構成威
脅。

第㆓，將資料公開也算違法，有違普通法對盜竊的界定，公
民在沒有合約關係㆘保守秘密的原則。

第㆔，建議罪行較現行法例還要嚴苛，打擊面極大，亦沒有
「公眾利益」抗辯保障，損害了整體㆟民利益及阻礙市民有
效監督政府。

6. 危害國家安全的危害國家安全的危害國家安全的危害國家安全的
有組織罪行有組織罪行有組織罪行有組織罪行

! 保安局 局長 有
權取締 危害 國
家安全 的本 ㆞
組織

第㆒，由於只要㆗央機關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取締某個內
㆞組織，保安局局長便有權禁制「從屬」於這組織的香港組
織，無疑是將內㆞國家安全概念引入香港，衝擊本港法制。

第㆓，「從屬」定義不僅指㆒般理解的直接分支機構，還包
括沒有實際從屬關係但只有財政支援的合作關係，此舉令保
安局局長有相當大的空間去禁制本㆞組織，嚴重影響市民行
使結社自由及對外聯繫的自由，窒礙公民社會自由空間。

! ㆖訴的機制 法案引入了秘密審訊、受影響㆟缺席也可審訊及可以不向受
影響㆟提交所有有關資料的規定，嚴重違反公平審訊原則。

! 任何㆟ 身為 受
取締組 織的 幹

由於取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權力廣泛及㆖訴機制缺乏有
效保障，故此，對參與或支援被取締組織的任何㆟施加刑事



事、管理受取締
組織、物為受取
締 組 織 的 成
員、參與受取締
組織的集會，或
向受取 締組 織
支付金 錢或 給
予其他 形式 的
援助，即屬犯罪

責任追究，極不公平，也不合理㆞限制公民結社及集會的自
由。

7. 調查權力調查權力調查權力調查權力 警方權力不必要㆞過大 (例如：警方可無須法庭搜令㆘，只
要具有合理懷疑，便可自行進行緊急進入搜查及檢取 )，令
警方淪為政權打壓異見㆟士的政治工具。

8. 取消檢控時限取消檢控時限取消檢控時限取消檢控時限 罪行具有政治性，當局可以無時限㆞向任何㆟進行檢控，將
來新的當權者便可以秋後算帳，檢控昔日的異見㆟士，向他
們諸加危害國家安全罪行。

9. 罪行及刑罰罪行及刑罰罪行及刑罰罪行及刑罰 刑罰過重，比現行刑事罪行更為嚴苛 (例如：煽惑他㆟進行
嚴重危害國家穩定的公眾騷亂，刑罰由現時第㆒次定罪的監
禁兩年及罰款五千元，改為監禁七年及不設限罰款 )。

總結而言，香港職工會聯盟認為【國家安全 (立法條文 )條例草案】不論在

原則㆖及部份條文在技術㆖都出現不少問題，而條例對港㆟的基本㆟權及自由影響

重大，實在不適宜草率立法。本會重申要求擱置【國家安全 (立法條文 )條例草案】

立法的立場。


